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闽建城函〔2026〕5号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财政厅
关于申报省级财政支持 2026年闽台合作

“城建城创”项目的通知

各设区市住建局、财政局（不含厦门），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

财金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根据《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等工作部署，认真践

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经研究，省级财政支持开展闽台合作“城
建城创”相关工作，助力推动省级城市片区更新、社区更新（完

整社区）项目建设。现将省级财政支持 2026 年闽台合作“城建城

创”项目的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

往，引入优秀台湾团队参与省级财政支持城市更新项目。以居民

需求为导向，充分借鉴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成熟经验，推动台湾

团队全过程参与需求摸底、意见征集、资源梳理与适配、人文挖

掘、设施运营、业态培育及社区关系重构等环节，并通过现场驻

点提供“陪护式”服务，不断拓展城市更新的内涵与外延，积极探

索具有闽台合作特色的城市更新实施路径，着力打造闽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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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城创”的特色品牌。

二、申报对象

2025-2026 年实施的省级财政支持的 17 个城市片区更新项

目和 11个社区更新（完整社区）项目（不含厦门），且须已引进

台湾团队并完成签约（2025 年实施的项目，补助对象为台湾团

队对该项目 2026 年开展服务的内容）。

三、申报条件

（一）已签订的服务合同金额不低于 60 万元；

（二）合同约定的陪护式服务期限不少于 1年；

（三）每月指导服务不少于 10 天或每年累计不少于 100 天

（含线上线下服务方式，但线上服务时长不得超过总时长的

50%）。

四、申报程序

各设区市住建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含平潭下同）组织开展项

目申报工作，经逐级审核后，于 2026 年 3月 16 日前分别报送至

省住建厅、省财政厅，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拟申报项目须按规定提交申报材料（详见附件 1），并附专

项资金绩效目标表（详见附件 2）。申报材料作为评选的关键依

据，申报单位须对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具体申报程序如下：

（一）项目业主负责申报材料并提出申请。

（二）项目所在地住建部门进行现场勘察，并会同同级财政

部门共同在申报表上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

（三）设区市住建会同财政部门组织复核，汇总符合条件的

闽台合作“城建城创”项目的申报材料，统一报送至省住建厅、财

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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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审核

闽台合作“城建城创”省级财政补助项目申报后，由省住建

厅、财政厅共同组织专家审核，择优确定补助名单。

六、补助标准

省级财政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补助，每个项目补助金额不

超过 60 万元（不含厦门），补助项目总数不超过 20 个。

优先支持基于 2026 年度省级财政支持城市片区更新、社区

更新（完整社区）项目生成的闽台合作“城建城创”项目；对基于

2025 年度省级财政支持城市片区更新、社区更新（完整社区）

项目生成的闽台合作“城建城创”项目，将综合考虑项目发挥台湾

团队作用情况、创建成效等，采取择优方式予以补助。

省住建厅联系人：谢树锐；联系电话：15959022656
省财政厅联系人：陈舒虹；联系电话：0591-87097053

附件：1．闽台合作“城建城创”项目申报材料清单

2．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3．闽台合作“城建城创”项目申报表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财政厅

2026年 2月 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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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闽台合作“城建城创”项目申报材料清单

一、2025 年度项目

（一）闽台合作“城建城创”项目申报表（详见附件 3）。

（二）项目策划设计咨询陪护式服务合同复印件、根据合同

约定应支付的首笔款项支付凭证（尚未支付的要在申报前完成支

付）。

（三）调研报告、策划设计咨询方案和效果图等技术图纸。

（四）对应策划方案或年度计划（2026 年度建设工作）等，

相关的建设资金佐证材料或由业主出具的资金保障说明（若有）。

（五）针对服务内容已取得的相关落地成效（附 10 张以对

照方案实施的实景照片，并进行图文解说）。

（六）业主单位盖章的台湾团队驻点工作记录。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A4尺寸）并附电子文档（PDF 格式）。

二、2026 年度项目

（一）闽台合作“城建城创”项目申报表（详见附件 3）。

（二）项目策划设计咨询陪护式服务合同复印件、根据合同

约定应支付的首笔款项支付凭证（尚未支付的要在申报前完成支

付）。

（三）调研报告、策划设计咨询方案和效果图等技术图纸。

（四）对应策划方案或年度计划（2026 年度建设工作）等，

相关的建设资金佐证材料或由业主出具的资金保障说明（若有）。

以上材料一式三份（A4尺寸）并附电子文档（PDF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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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单位）名称

及部门预算编码

补助项目/区
域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绩效目标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目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社会 成本

指标

生态 环境

成本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生态 效益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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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闽台合作“城建城创”项目申报表

闽台合作“城建城创”项

目名称

申报单位（县、

街道级人民政

府、村委会、县

直有关部门或有

关国有企业等）

是否首次

申报
□是□否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约定

服务费用

申请时间
合同约定首笔款

项是否支付
□是□否

已开展陪护式服务的时

间

每月陪护式服务

驻点时间

台湾建筑师（含文创）团

队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登记证书字号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营业范围

在地负责人 职务与联系电话

台湾建筑师（含文创）团

队陪护式服务人员信息

姓名 技师/建筑师科别 台胞证 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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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A4纸双面打。

项目的基本进展情况

申请单位（县、

街道级人民政

府、村委会、县

直有关部门或

有关国有企业

等）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住

建部门

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财

政部门

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住建部

门（平潭综合

实验区交通与

建设局）

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财政部

门（平潭综合实

验区财政金融

局）

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